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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82  股票简称：南钢股份  编号：临 2018—010 

债券代码：122067  债券简称：11南钢债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17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发展”）、

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国贸”）、香港金腾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金腾发展”）、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钢宝股份”）。 

●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（折合人民

币）为 215,495.21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3.85%。 

●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。 

●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一、2017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 

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分三种：一是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

公司提供的担保；二是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；三是控股子公司为其

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 

2017 年度，公司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（折合人民币）最高未

超过 32.95 亿元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

如下表： 

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
协议签

署时间 

担保金额 

（万元） 
担保期限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08   29,820.34  2017.08~2018.01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2017.09    1,000.00  2017.09~2018.09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09   19,766.17  2017.09~2018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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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
协议签

署时间 

担保金额 

（万元） 
担保期限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2017.10    2,000.00  2017.10~2018.10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10   27,242.94  2017.10~2018.03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11   10,034.20  2017.11~2018.04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11   45,739.40  2017.11~2019.11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7.10      150.00  2017.10~2018.01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7.11      235.00  2017.11~2018.02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7.11      115.00  2017.11~2018.04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7.11      150.00  2017.11~2018.04 

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2017.11      150.00  2017.11~2018.04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11   26,136.80  2017.11~2019.11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进出口银行 2017.12   19,624.29  2017.12~2018.05 

香港金腾发展 南钢发展 法巴银行 2017.12    8,522.02  2017.12~2018.01 

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2017.12   15,384.05  2017.12~2018.03 

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2017.12    4,875.00  2017.12~2018.09 

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2017.12    4,550.00  2017.12~2018.09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南钢发展 

注册资本：301,900 万元；注册地址：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；法定代表

人：黄一新；经营范围：钢铁冶炼、钢材轧制（在存续公司的生产能力内生产经

营）；自产钢材销售；耐火材料、建筑材料、焦炭及其副产品生产；自产产品销

售；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；钢铁技术开发服务；冶金专用设备制造、安装；

废旧金属的回收、利用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其他印刷品印刷、内部资料印刷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南钢发展资产总额为 1,238,110.82 万元，负债

总额为 423,023.20 万元（贷款总额为 1,000.00 万元）；2017 年度，南钢发展实

现营业收入 355,239.75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93,084.82 万元。 

南钢发展系公司控股子公司。公司持有其 61.28%的股权。 

2、南钢国贸 

注册资本：150,000万元；注册地址：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288号3302、

3308室；法定代表人：黄一新；经营范围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



 3 

口业务（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）；机械设备、零

部件、仪器仪表、金属材料、焦化副产品、冶金炉料、耐火材料、建筑材料（不

含油漆）、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、零部件销售；煤炭批发与零售；技术服务；废

旧物资回收、利用；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575,652.30万元，负债总额为

344,558.76万元（贷款总额为246,266.67万元）；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

885,201.96万元，实现净利润4,957.00万元。 

南钢国贸系南钢发展之全资子公司。 

3、香港金腾发展 

注册资本：1,000 万美元。注册地址：ROOM 1201 88 GLOUCESTER ROAD 

WANCHAI HK。法定代表人：黄一新。经营范围：进出口贸易，技术发展咨询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香港金腾发展资产总额为 42,448.14 万元，负债

总额为 33,383.58 万元（贷款总额为 12,984.44 万元）；2017 年度，香港金腾发

展实现营业收入 301,793.56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2,239.46 万元。 

香港金腾发展系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。 

4、钢宝股份 

注册资本：13,750.00 万元；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浦口区沿江工业区浦洲路 35

号综合办公室；法定代表人：范金城；经营范围：网上销售钢材；电子商务平台

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金属材料及制品、金属

炉料、建筑材料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、仪器仪表、焦炭、耐火材料、电子产品、

电工器材、五金交电、橡胶制品、木材、化工产品、润滑油销售；废旧物资回收、

加工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仓储服务；装卸服务；冶金技术及经济信息咨

询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

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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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钢宝股份资产总额为 66,604.10 万元，负债总额

为 49,094.55 万元；2017 年度，钢宝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305,249.01 万元，实

现净利润 2,298.53 万元。 

钢宝股份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公司持有其 64.00%股权，南钢发展持有其

9%股权，南钢发展控股子公司江苏金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7.27%股权，

南钢发展控股子公司南京金慧商务咨询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持有其 8.73%的股

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类型

为银行授信担保。 

担保的协议的主要内容见“一、2017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”中公司为全资及

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表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2018 年 2 月 12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7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》。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

提供的担保，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

力有充分的了解，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

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、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，同意将本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公司 2017 年度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： 

“1、报告期，公司未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2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包括对全资及控股子公

司的担保）为 218,495.21 万元，担保余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4.04%。其

中： 

（1）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，报告期发生额为 766,792.25 万元，

报告期末余额为 215,495.21 万元； 

（2）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，报告期发生额为 15,250 万元，报告期末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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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为 3,000 万元。 

3、公司现有对外担保均为向下属全资、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。

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公司与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，或其

他股东提供反担保。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没有明

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，公司现有

的对外担保不存在与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相违背的情形。”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2017 年度，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发生额（折合人民币）为

766,792.25 万元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

（折合人民币）为 215,495.21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

的 13.85%。 

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


